	國立國父紀念館第三會議室使用申請表

	活動名稱
	
	類   別
	（）研討會（）講習（）演講（）其他

	活動內容
	

	活動主要者
	

	使用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	起迄時間           
	時   分起至    時     分
	共       場

	場地設備維護費
	新台幣            萬         仟         佰元整

	    茲申請使用  貴館第三會議室，願意遵守  貴館第三會議室管理要點等有關規定，如有違反並同意隨時接受停止使用與負擔一切責任，絕無異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此致

　國立國父紀念館　　　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
　　團體申請

申請單位名稱：

　　　　　　地址：

　　負責人　姓名：（簽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職稱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　　聯絡人　姓名：（簽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身分證字號：

　　　　　　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傳真：

　　　　　　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郵件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（請蓋申請單位印信）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
個人申請
申請人  姓名：（簽章）

住址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　　　　　　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傳真：

　　　　　　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郵件：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	會辦單位：機電組、會計室 

	承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決行




請於填妥申請表後傳真02-27584847，於審核合格後，將通知申請人繳費。
國立國父紀念館第三會議室管理要點

一、國立國父紀念館(以下簡稱本館)為加強第三會議室之管理使用，並維護其設施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　二、本館第三會議室，除本館自行使用者外，以提供會議、研討、集會或文化教育活動為限。

三、凡欲使用本館第三會議室者，應先填具申請表，並經本館審核合格後，繳納場地維護費，始具申請效力。收費標準分上、下午時段各為新台幣壹仟元。

四、第三會議室之使用時間分為(1)上午9時分至12時30分 (2)下午1時30分至5時等2個時段﹐各申請使用單位應依所需時段在提出申請表時填寫清楚，按時使用。

五、申請使用（人）單位辦妥申請手續後，不得要求延期或變更使用日期。未如期或因故取消使用者，除不可抗力之原因（如天災、人禍、戰爭、群眾事件）得與本館另議檔期或請求無息退還已繳之費用外，其所繳納之場地維護費概不退還。

六、本館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第三會議室場地使用時，得通知原申請使用單位改期，如無法改期者，無息退還所繳之費用，原申請使用單位不得異議，並拋棄一切賠償請求權。

七、使用單位需作場地佈置時，應先知會本館取得同意後始得為之，並不得破壞或變動原有設施，未經本館同意不得以漿糊、膠紙（水）、鐵釘、圖釘等物品使用於場地內之牆面、地板及有關設備或公物之上，亦不得私自架設各項器材、接電等，如因此造成之意外事故或損毀，申請使用單位應負擔一切損害賠償責任。 

八、申請使用單位如有下列情事，本館得停止其使用，其所繳費用不予發還。並限制1年內不得申請使用。
(一)、違背政府法令與政策者。
(二)、危害社會善良風俗者。 
(三)、損及本館建築、設備及人員安全者。 
(四)、違背本要點有關規定事項者。

   九、為維護本場地之清潔，得委託本館代辦清潔維護事宜。

   十、本要點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【附錄】            國立國父紀念館場地設施使用費收費標準(第三會議室部分)　

上午次 1000 元
下午次 1000 元
